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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于2019年2月14日上午9:00以现场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于2018年2月4日

以书面、邮件和传真方式通知了各位参会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其中独立

董事3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程仁策先生主持，经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境外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议

案》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8】号1316文）核准，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完成配股发行，本次配售增加的

股份总数为2,699,378,625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588,943,662.50元，扣除与本次

配股发行费用总额为人民币44,457,953.6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544,485,708.9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8年11月1日转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8年11月2日对此出具了和信验字（2018）第000072号《验资报

告》。

截至2019年1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4,561,451,473.59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为对本次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进行有效监管，本次项目

实施公司PT.� Bintan� Alumina� Indonesia（公司的三级子公司，以下简称“BAI公司” ）

在PT� Bank� Mandiri� (Persero)� Tbk.� – Branch� TanjungPinang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

专户。 公司、BAI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具体内容

详见《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境外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19）。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为保证顺利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实

际情况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款项合计744,238,001,073.28元印尼盾（约合人民币359,053,059.69元），公司

拟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款项合计人民币359,053,059.69元。山东和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情

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前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和信专字 （2019）第

【000050】号）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安排，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金额为人民币359,053,059.69元。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

过6个月，且置换安排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

的资金利用效率。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相关审批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下属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募投项目“印尼宾坦南山工业园100万吨氧化铝项目”的建设，总投资额合计人民

币5,685,393,000.00元：南山铝业投资人民币5,347,112,116.50元，其中募集资金人民币

4,544,485,708.90元、自有资金人民币802,626,407.60元；其他股东投资人民币338,280,

883.50元。

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款项合计744,238,001,073.28元印尼盾 （约合人民

币359,053,059.69元），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款项合计359,053,

059.69元。

公司拟使用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全部资金合计人民币4,544,485,

708.90元向全资子公司南山铝业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公司” ）增资，由新加

坡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Global� Aluminium� International� PTE� LTD （以下简称

“GAI” ） 增资， 由GAI向其控股子公司PT� Bintan� Alumina� Indonesia （以下简称

“BAI” ）增资，用于募投项目“印尼宾坦南山工业园100万吨氧化铝项目” 的建设，有利于

促进本次募投项目顺利稳步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因此，一致同意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人民币4,544,485,708.90元用于募投项

目建设的议案。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下属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募投项目“印尼宾坦南山工业园100

万吨氧化铝项目”的实际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

有利于满足项目资金需求，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安排，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增资不会改变公司对子公

司的股权比例，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对子公司增资事宜。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下属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募投项目“印尼宾坦南山工业园100万吨氧化铝项目”的建设，总投资额合计人民

币5,685,393,000.00元：南山铝业投资人民币5,347,112,116.50元，其中募集资金人民币

4,544,485,708.90元、自有资金人民币802,626,407.60元；其他股东投资人民币338,280,

883.50元。

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款项合计744,238,001,073.28元印尼盾 （约合人民

币359,053,059.69元），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款项合计人民币

359,053,059.69元。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合计人民币802,626,407.60元元向全资子公司新加坡公司增资，

由新加坡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GAI增资， 由GAI向其控股子公司BAI增资， 用于募投项目

“印尼宾坦南山工业园100万吨氧化铝项目”的建设，有利于促进本次募投项目顺利稳步实

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一致同意使用自有

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人民币802,626,407.60元用于募投项目建设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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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19年2

月14日上午11时在公司以现场方式及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于2019年2月4日以书

面、传真和邮件方式通知全体参会人员，会议应到监事4名，实到4名，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经监事会推举，会议由监事孟凡林

先生主持，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方案，即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359,053,059.69元， 有利于保障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且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 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的《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20）。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下属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

公司募投项目“印尼宾坦南山工业园100万吨氧化铝项目”的建设，总投资额合计人民

币5,685,393,000.00元：南山铝业投资人民币5,347,112,116.50元，其中募集资金人民币

4,544,485,708.90元、自有资金人民币802,626,407.60元；其他股东投资人民币338,280,

883.50元。

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款项合计744,238,001,073.28元印尼盾 （约合人民

币359,053,059.69元），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款项合计359,053,

059.69元。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拟使用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全部资金合计人民币

4,544,485,708.90元向全资子公司南山铝业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公司” ）

增资，由新加坡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Global� Aluminium� International� PTE� LTD（以下

简称“GAI” ）增资，由GAI向其控股子公司PT� Bintan� Alumina� Indonesia（以下简称

“BAI” ）增资，用于募投项目“印尼宾坦南山工业园100万吨氧化铝项目” 的建设，有利于

促进本次募投项目顺利稳步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的

规定。 因此，一致同意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人民币4,544,485,708.90元用于募投项

目建设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的《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下属子公司增资用

于募投项目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21）。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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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境外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8】号1316文）核准，公司以9,251,102,895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3股的比例

向全体股东配售人民币普通股（A股），配股价格为1.7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

588,943,662.50元，扣除与本次配股发行费用总额为人民币44,457,953.60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4,544,485,708.9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8年11月1日到账， 并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验资，出具了《验资报告》（和信验字（2018）第000072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经公司于2018年10月3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 公司已

在境内银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 （详见《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72））

PT.� Bintan� Alumina� Indonesia（公司的三级子公司，以下简称“BAI公司” ）为本

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在境外的存放与使用，经公司于2019年2

月14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BAI公司在PT� Bank� Mandiri�

(Persero)� Tbk.�– Branch� Tanjung� Pinang（以下简称“银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专户开设及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行 账号类型 帐号

1

PT�Bank�Mandiri�(Persero)�Tbk.�–

Branch�Tanjung�Pinang

人民币账号 1090053697777

2 印尼盾账号 1090032698888

3 美元账号 109008369666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BAI公司与银行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BAI公司与银行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签

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三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1、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及BAI公司配股公开发行证券之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

作其他用途；由于需要支付印尼供货商或国外供货商，人民币会转到印尼盾账户或美元账

户。

2、专户资金的支付、结算、外汇管理等应当遵守银行所在地和收、付款方所在地的相关

法律、法规。

3、公司及BAI公司承诺存放在专户中的募集资金只能用于“印尼宾坦南山工业园100

万吨氧化铝项目”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4、银行对专户资金的用途负有监督义务，公司及BAI公司在付款时需要提交合同、发

票或收据、或工资明细给银行，如果不能提供该资料，银行有权拒绝付款。

5、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主承销商及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本次配股公开发

行证券的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及BAI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及BAI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及BAI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事项履行督导职责。

国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BAI公司和银行应

当配合国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国信证券每年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

况。国信证券在协议项下的监管工作仅为配合银行指定人员对募集资金专户进行调查与查

询，并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准确、完整地提供其所需的有关募集资金专户的相关资料（包括

对账单及支付凭证复印件等）。 公司及BAI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配股公开发行证券保

荐代表人孙婕、张群伟可以随时到银行查询、复印公司及BAI公司专户的资料；银行应当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配股公开发行证券的保荐代表人向银行

查询公司及BAI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国信证券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银行查询公司及BAI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

位介绍信。

6、银行按月（每月10日前）向公司及BAI公司出具专户对账单，并通过邮件抄送给国

信证券。 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及BAI公司单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等值人民币10,000万元，或最近12个月内

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达到本次配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 （即等值人民币9.09亿

元），公司及BAI公司及银行应当在当日16:30(印尼时间)前以邮件方式通知国信证券，同

时向国信证券提供专户的支付凭证复印件及对账单。

7、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配股公开发行证券保荐代表人。国信证券更

换配股公开发行证券保荐代表人的，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公司及BAI公司和银

行，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公司及BAI公司、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配股公开发行证券保荐

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配股公开发行证券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信证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及BAI公司可以主动或在国信证券的要求

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资金专户。

9、国信证券发现公司及BAI公司、银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

后及时向公司及BAI公司山东证监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0、 本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按照开户的通用条款和银行经常账户的特

殊条款和条件。 国信证券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解除。

11、如果发生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纠纷，将通过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按照国际条约和

国际惯例进行调解和解决。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219

证券简称：南山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9-020

债券代码：

122479

债券简称：

15

南铝

01

债券代码：

122480

债券简称：

15

南铝

02

债券代码：

143271

债券简称：

17

南铝债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金额为人民币359,053,059.69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

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8】号1316文）核准，南山铝业以9,251,102,895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3股的

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人民币普通股（A股），配股价格为1.7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588,943,662.50元，扣除与本次配股发行费用总额为人民币44,457,953.60元，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4,544,485,708.9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8年11月1日到账， 并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验资，出具了《验资报告》（和信验字（2018）第000072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内，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说明书》披露的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1 印尼宾坦南山工业园100万吨氧化铝项目 568,539.30 454,448.57

合计 568,539.30 454,448.57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为保证顺利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展的实

际情况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

投项目的款项合计744,238,001,073.28元印尼盾（约合人民币359,053,059.69元），公司

拟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款项合计人民币359,053,059.69元。山东和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情

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前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和信专字 （2019）第

【000050】号）。

自2017年9月8日至2018年12月31日，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359,053,059.69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人民币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人

民币万元）

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金额

（印尼盾百万元）

募集资金

置换金额

（人民币万元）

1

印尼宾坦南山工业

园100万吨氧化铝

项目

568,539.30 454,448.57 744,238.00 35,905.31

合 计 568,539.30 454,448.57 744,238.00 35,905.31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

求。

公司于2019年2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359,053,059.69元。

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该事项的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

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没

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会计师事务所意见

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此事项出具了《关于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截止2018年12月31日前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

告》（和信专字（2019）第【000050】号），认为：

南山铝业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截止2018年12月31日前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情况报告》已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南山铝业公司以

募集资金置换截止2018年12月31日前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实际情况。

（二）保荐机构意见

1、 南山铝业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已经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2、 南山铝业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已经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相应的鉴证报告；

3、南山铝业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6个月，符合《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

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有关

规定；

4、南山铝业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国信证券同意南山铝业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独立董事意见

针对《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安排，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金

额为人民币359,053,059.69元。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且置换安排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及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公司的

资金利用效率。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相关审批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四）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方案，即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359,053,059.69元， 有利于保障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且公司本次募

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 6�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 等相关规定的要

求。 因此，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山东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前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

（和信专字（2019）第【000050】号）；

5、《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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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下属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

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标的公司名称：南山铝业新加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加坡公司” ）、Global�

Aluminium� International� PTE� LTD （以下简称 “GAI” ）、PT� Bintan� Alumina�

Indonesia（以下简称“BAI” ）

●增资金额：总投资额合计人民币5,685,393,000.00元：南山铝业投资人民币5,347,

112,116.50元， 其中募集资金人民币4,544,485,708.90元、 自有资金人民币802,626,

407.60元；其他股东投资人民币338,280,883.50元。

公司于2019年2月14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公司下属子公司增资用于募

投项目的议案》、《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向公司下属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

公司分别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4,544,485,708.90元及自有资金人民币802,626,407.60元

向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建设。

一、关于对子公司增资情况概述

公司本次资金投资项目“印尼宾坦南山工业园100�万吨氧化铝项目”将通过海外控股

子公司BAI实施，为推进项目的顺利实施，总投资额合计人民币5,685,393,000.00元（或

等值美元、印尼盾）：南山铝业投资人民币5,347,112,116.50元（或等值美元、印尼盾），其

中南山铝业募集资金人民币4,544,485,708.90元（或等值美元、印尼盾）、自有资金人民币

802,626,407.60元（或等值美元、印尼盾）；其他股东投资人民币338,280,883.50元（或等

值美元、印尼盾）。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主体BAI股权结构及本次增资路径如下：

本次增资将由公司根据项目建设进度逐笔对新加坡公司、GAI和BAI依次增资， 本次

增资全部为增加注册资本。 增资完成后， 新加坡公司注册资本由8,912万美元变更至83,

001.40万美元、GAI注册资本由7192万美元变更至85,180.84万美元、BAI注册资本由9,

499亿印尼盾变更至120,115.86亿印尼盾。本次公司对外出资币种为人民币，下属子公司最

终注册资本以实际增资时折算金额为准。

由于新加坡公司、GAI、BAI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故本次增资不构成

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南山铝业新加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 称 南山铝业新加坡有限公司

注册号 201005834D

注册资本 8,912万美元

注册地 Singapore(新加坡)

经营范围

Investment�holdings;�Trading�in�aluminium�products�and�services（投资控股；铝产品贸易

及服务）

股权结构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资产总额 16,310 13,046

净资产 11,314 6,074

营业收入 21,914 21,718

净利润 307 464

（二）Global� Aluminium� International� PTE� LTD

1、基本情况

名 称 Global�Aluminium�International�PTE�LTD

注册号 201308915D

注册资本 7,192万美元

住 所 Singapore（新加坡）

经营范围

Investment�Holding�Companies�;Wholesale�And�Marketing�of�Aluminium�and�Related�

Products（投资控股公司；铝及相关产品的批发和销售）

股权结构 南山铝业新加坡有限公司95%；Redstone�Alumina�International�Pte.�Ltd�5%。

2、财务情况：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资产总额 10,981 7,870

净资产 7,139 1,954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6 -22

（三）PT� Bintan� Alumina� Indonesia

1、基本情况

名 称 PT�Bintan�Alumina�Indonesia

注册号 8120003831712

注册资本 9,499亿印尼盾

住 所

GalangBatang,�Kel.�GunungKijang,Kec,GunungKijang,�Kab�.Bintan,Prop�.Kepulauan�

Riau,�Indonesia

经营范围

IndustriPembuatanLogamDasarBukanBesi/�Industry�of�Fabrication�Non-Ferrous�Metal�

（有色金属的加工及制造）

股权结构 Global�Aluminium�International�PTE�LTD�99%；PT.�MhkotaKaryaUtama�1%。

2、财务情况：

单位：亿印尼盾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资产总额 15,791 11,004

净资产 9,350 1,839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4 -93

三 、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资金全部用于“印尼宾坦南山工业园100�万吨氧化铝项目” 。 公司本次投资

项目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方向，印尼项目实施能够实现

较低成本的氧化铝产能扩张、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抗风险能力进一步

提高。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其中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

四 、本次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本次增资涉及募集资金的使用， 公司和BAI作为共同甲方， 已与PT� Bank� Mandiri�

(Persero)� Tbk.– Branch� Tanjung� Pinang、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放、管理募集资金。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山东南山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五 、本次增资关于募集资金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下属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

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下属子公司增资是基于募投项目“印尼宾坦南山工业园100

万吨氧化铝项目”的实际需要，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用途等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方向，

有利于满足项目资金需求，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安排，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增资不会改变公司对子公

司的股权比例，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对子公司增资事宜。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拟使用本次配股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全部资金合计人民币4,544,485,

708.90元向全资子公司新加坡公司增资，由新加坡公司向其控股子公司GAI增资，由GAI向

其控股子公司BAI增资，用于募投项目“印尼宾坦南山工业园100万吨氧化铝项目” 的建

设，有利于促进本次募投项目顺利稳步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一致同意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人民币4,544,485,708.90元

用于募投项目建设的议案。

（三）保荐机构意见

国信证券对南山铝业使用募集资金向下属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核

查，查阅了董事会材料、监事会材料、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国信证券认为：

1、 南山铝业本次将配股募集资金4,544,485,708.90元用于对境外子公司依次增资，

并最终用于“印尼宾坦南山工业园100�万吨氧化铝项目” ，符合公司配股公开发行预案和

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配股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

2、 南山铝业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

程序，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综上所述， 国信证券同意南山铝业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下属子公司增资用于募投项

目。

七、备查文件

1、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3、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下属子公司

增资用于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838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3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3月3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安全性高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 该额度在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以滚

动使用。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于晓宁先生签 署相关法律文件，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

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3月6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

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3）。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2018年8月13日，公司与恒丰银行签订了《恒丰银行理财产品协议》，并签署了相关

理财产品说明书，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2,200万元认购恒丰银行“恒银创富-资产管理

系列（A计划）2018年第72期” 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8月1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44）。 上述

理财产品已于近期到期赎回，本金2,200万元及收益510,158.90元已全部收回。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已到期理财产品情况（含本次公告）

序号

受托人

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金额

（万元）

实际收回

情况

实现收益（元）

1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龙口西城支行

“金 钥 匙·本 利

丰 ” 2017 年 第

1079期人民币理

财产品

2017年 9月

29日

2018年3月7

日

2,000

已到期收

回

361,561.64

2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

154�天

2018年 3月

8�日

2018�年 8月

9�日

2,200

已到期收

回

454,827.40

3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

149�天

2018� 年 3�

月13�日

2018�年 8月

9�日

2,300

已到期收

回

460,063.01

4 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结构性存款90

天

2018年 8月

14日

2018年11月

12日

2,300

已到期收

回

260,876.71

5 恒丰银行

恒银创富-资产管

理系列 （A计划）

2018年第72期

2018年 8月

13日

2019年 2月

13日

2,200

已到期收

回

510,158.90

合计 2,047,487.66

三、备查文件

理财产品到期收回相关资料；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104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03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1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

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比增减

（%）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

计

去年累

计

累计同比增

减（%）

上汽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

161,

965

201,

785

161,

965

201,

785

-19.73%

190,

000

213,

919

190,

000

213,

919

-11.18%

上汽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

179,

976

227,

210

179,

976

227,

210

-20.79%

180,

497

202,

717

180,

497

202,

717

-10.96%

上汽集团

乘用车分公司

58,

663

71,324 58,663 71,324 -17.75%

60,

003

73,

036

60,003 73,036 -17.84%

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200,

456

207,

947

200,

456

207,

947

-3.60%

160,

000

200,

068

160,

000

200,

068

-20.03%

上汽大通

汽车有限公司

10,

142

10,383 10,142 10,383 -2.32%

10,

328

12,

148

10,328 12,148 -14.98%

上海申沃

客车有限公司

2 38 2 38 -94.74% 1 39 1 39 -97.44%

上汽依维柯红

岩商用车有限

公司

6,

007

4,729 6,007 4,729 27.02% 6,517 5,317 6,517 5,317 22.57%

南京依维柯

汽车有限公司

2,

177

2,820 2,177 2,820 -22.80% 2,003 3,207 2,003 3,207 -37.54%

上汽正大

有限公司

2,

195

1,749 2,195 1,749 25.50% 1,606 1,701 1,606 1,701 -5.58%

上汽通用五菱

印尼汽车有限

公司

1,

057

0 1,057 0 - 547 0 547 0 -

合计

622,

640

727,

985

622,

640

727,

985

-14.47%

611,

502

712,

152

611,

502

712,

152

-14.13%

注：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 上汽通用五菱印尼汽车有限公司于2018年开

始销售整车，其产销数据于2019年1月从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调出，正式列入

本产销快报,� 2018年同期数据也相应追溯调整。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

2019-003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2018年8月18日，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发布《公司关

于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持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49），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农业集团” ）于

2018年8月1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股份共计2,411,600股， 占公司

总股本的0.37%。 在本次增持发生之日起未来6个月内，现代农业集团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2、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2019年2月14日，现代农业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份9,211,12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41%。

2019年2月14日，公司收到现代农业集团通知，截至2019年2月14日，现代农业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9,211,1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根据相关规定，现将有关增持结果情况公

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现代农业集团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现代农业集团为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416,666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60%；通过全资子公司湖南省粮油食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粮油集团” ）间接持

有公司股份202,018,54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0.95%。 现代农业集团及粮油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12,

435,2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55%。

截至2019年2月14日，现代农业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份9,211,1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本次增

持计划实施完毕。现代农业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627,79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1%；通过全资子公司

粮油集团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2,018,5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95%。 现代农业集团及粮油集团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221,646,3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96%。

（三）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已披露增持计划的完成情况

2018年8月18日，公司发布《公司关于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增持公司股份及后续增

持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49），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于2018年8月1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股份共计2,411,600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0.37%。 在本次增持发生之日起未来6个月内，现代农业集团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含本次已增持股份）。

2018年11月17日，公司发布《公司关于公司股东增持股份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8），

截至2018年11月16日，本次增持计划期间过半，现代农业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531,1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54%。

截至2019年2月14日，现代农业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份9,211,1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1%。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股份的目的：现代农业集团以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是基于对公司持续稳健发展的信心和

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振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

（二）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无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份。

（三）增持股份的数量：累计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四）增持股份的价格：增持价格不设限制，增持主体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

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五）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自2018年8月17日起6个月内。

（六）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现代农业集团自2018年8月17日起至2019年2月14日，累计增持公司股份9,211,127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1.41%，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本次增持后，现代农业集团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627,793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3.01%；通过全资子公司粮油集团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2,018,5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95%。 现

代农业集团及粮油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1,646,3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96%。

四、其他说明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

60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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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336.SH

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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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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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第二期

)

（品种一）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2月14日发行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债券

代码为145336.SH， 债券简称为 “17光证03” ， 债券发行总额为20亿元， 票面利率为

4.30%，期限为2年。

本期债券兑付工作已于2019年2月14日完成，公司兑付完成本期债券本金总额为20

亿元，兑付利息总额为0.86亿元。 自2019年2月14日起，本期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

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摘牌。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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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

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16日成功发行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发行总额为人民币30亿元，票面

利率为3.18%，期限为90天，兑付日期为2019年2月14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

月17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019年2月14日，公司完成兑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3,023,523,287.67

元。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